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省级职工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省级职工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260.00                                              260.00                   217.25                       10.00                      83.56                       8.3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60.00                                              260.00                   217.25                      83.56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依据财政部印发的 《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 》第五条：“编制住房公积金和公积金中心管理费用年度预决算 ；严格执行财政部门批准的管理费用预算 ，控制管理费用支
出，努力降低住房公积金运作成本 。”《住房公积金条例 》第三十条：“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规定的标准编制全年预算支出总额 ，

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后 ，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上交本级财政 ，由本级财政拨付 ”的相关规定，单位按照主管部门要求 ，于每年年底申报预算 ，次年通过预算审
核后在一个月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拨付 ，确保其机构正常 、良好运转.

——上缴公共租赁住房资金 ：1.05亿元；
——上缴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 ：0.45亿元；
——住房公积金归集额 ：51亿元；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 ：10亿元；
——住房公积金贷款率 ：保持在70%左右的合理水平 ；

——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率 ：不高于0.1%；
——确保职工账户资金的安全性 、流动性、效益性；
——服务对象满意度 ：评价中心各项工作的满意度达 90%以上；

依据财政部印发的 《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办法 》第五条：“编制住房公积金和公积金中心管理费用年度预决算 ；严格执行财政部门批准的管理费用预算 ，控制管理费用支
出，努力降低住房公积金运作成本 。”《住房公积金条例 》第三十条：“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 ，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照规定的标准编制全年预算支出总额 ，

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后 ，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上交本级财政 ，由本级财政拨付 ”的相关规定，按照主管部门预算编制要求 ，在批复的预算指标额度内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安排支出 ，确保其机构正常 、良好运转。2023年各项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为 ：

——上缴公共租赁住房资金 ：2022年预缴0.55亿元，2023上缴0.61亿元，2023年共计上缴1.16亿元；
——上缴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 ：0.45亿元；
——住房公积金归集额 ：61.52亿元；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 ：22.11亿元；
——住房公积金贷款率为  73.63%；

——住房公积金贷款逾期率为 0.023%；
——确保职工账户资金的安全性 、流动性、效益性；
——服务对象满意度 ：评价中心各项工作的满意度达 90%以上；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增长率 >= 2 % 5.96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积金政策宣传次数 >= 4 次 8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正确率 >= 95 % 100                       10.00                      1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贷款比率 = 60-70 % 73.63                       10.00                      10.00 

以前年度没有明确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贷款比率控制范围 ，2024年公积金监管
处规定个人贷款比率控制在 90%以下，中心完成情况较好 。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办理公积金支取时限 <= 3 天 3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贷款逾期率 <= 0.1 % 0.023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增值收益 >= 1.5 亿元 1.82                        5.00                       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公开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 = 每年三月底前 0 每年三月底前                        5.00                       5.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建立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明细台账 = 19.5 万户 20.85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8.36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栏注明资金来源 。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 10分，产出指标总分 50分，效益指标总分 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 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